乌拉特前旗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期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通告
 
现将近期完成的不合格食品的核查处置情况通告如下：
乌拉特前旗大佘太胖胖折扣超市
（一）抽检基本情况
样品名称：姜；生产日期：2025-06-23； 抽样基数3kg； 检验不合格项目：二氧化硫残留量；检验机构：内蒙古华瑞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二）不合格食品处置情况
乌拉特前旗大佘太胖胖折扣超市经营的姜经抽样检验二氧化硫残留量项目不符合 GB 2760-202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当事人行为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禁止销售者采购、销售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情形的食用农产品。”、《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二）项， 鉴于当事人积极主动配合案件调查，初次违法，非主观故意，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不是其造成的，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违法行为至调查终结尚未发生危害后果。其行为符合《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市场监管轻微行政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清单》所列免罚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的不予行政处罚条件。决定对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
（三）整改措施及复查情况
乌拉特前旗大佘太胖胖折扣超市已经向市场监管部门提交了整改报告，监管部门已经对其落实整改情况进行了复查验收。
乌拉特前旗大佘太镇小周豆腐坊
（一）抽检基本情况
样品名称：粉条；生产日期：2025-06-22； 抽样基数2kg； 检验不合格项目：铝的残留量；检验机构：内蒙古华瑞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二）不合格食品处置情况
乌拉特前旗大佘太镇小周豆腐坊生产的粉条经抽样检验，铝的残留量(干样品,以 Al 计)项目不符合 GB 2760-202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当事人行为违反了。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内蒙古自治区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店小食杂店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第（四）项。依据《内蒙古自治区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店小食杂店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240元，处罚款9500元。
（三）整改措施及复查情况
乌拉特前旗大佘太镇小周豆腐坊已经向市场监管部门提交了整改报告，监管部门已经对其落实整改情况进行了复查验收。
乌拉特前旗大佘太镇曹露副食店
（一）抽检基本情况
样品名称：胡萝卜；生产日期：2025-06-23； 抽样基数3kg； 检验不合格项目：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检验机构：内蒙古华瑞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二）不合格食品处置情况
乌拉特前旗大佘太镇曹露副食店经营的胡萝卜经抽样检验，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项目不符合 GB 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当事人行为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禁止销售者采购、销售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情形的食用农产品。”、《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二）项， 鉴于当事人积极主动配合案件调查，初次违法，非主观故意，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不是其造成的，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违法行为至调查终结尚未发生危害后果。其行为符合《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市场监管轻微行政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清单》所列免罚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的不予行政处罚条件。决定对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
（三）整改措施及复查情况
乌拉特前旗大佘太镇曹露副食店已经向市场监管部门提交了整改报告，监管部门已经对其落实整改情况进行了复查验收。
乌拉特前旗白彦花镇大母指生活超市
（一）抽检基本情况
样品名称：红萝卜；生产日期：2025-07-19； 抽样基数3kg； 检验不合格项目：噻虫胺；检验机构：内蒙古华瑞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二）不合格食品处置情况
乌拉特前旗白彦花镇大母指生活超市经营的红萝卜经抽样检验，噻虫胺项目不符合 GB 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当事人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食品经营者履行了本法规定的进货查验等义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可以免予处罚。”决定对当事人免于行政处罚。
（三）整改措施及复查情况
乌拉特前旗白彦花镇大母指生活超市已经向市场监管部门提交了整改报告，监管部门已经对其落实整改情况进行了复查验收。
乌拉特前旗先锋镇朝鲁门门市部
（一）抽检基本情况
样品名称：白萝卜；生产日期：2025-07-17； 抽样基数3kg； 检验不合格项目：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检验机构：内蒙古华瑞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二）不合格食品处置情况
乌拉特前旗先锋镇朝鲁门门市部经营的白萝卜经抽样检验，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项目不符合 GB 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当事人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食品经营者履行了本法规定的进货查验等义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可以免予处罚。”决定对当事人免于行政处罚。
（三）整改措施及复查情况
乌拉特前旗先锋镇朝鲁门门市部已经向市场监管部门提交了整改报告，监管部门已经对其落实整改情况进行了复查验收。
乌拉特前旗先锋镇朝鲁门门市部
（一）抽检基本情况
样品名称：胡萝卜；生产日期：2025-07-17； 抽样基数3kg； 检验不合格项目：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检验机构：内蒙古华瑞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二）不合格食品处置情况
乌拉特前旗先锋镇朝鲁门门市部经营的胡萝卜经抽样检验，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项目不符合 GB 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当事人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食品经营者履行了本法规定的进货查验等义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可以免予处罚。”决定对当事人免于行政处罚。
（三）整改措施及复查情况
乌拉特前旗先锋镇朝鲁门门市部已经向市场监管部门提交了整改报告，监管部门已经对其落实整改情况进行了复查验收。
乌拉特前旗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一）抽检基本情况
样品名称：餐盘；生产日期：2025-08-25；抽样基数5个；检验不合格项目：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检验机构：巴彦淖尔市产品质量计量检测中心。
（二）不合格食品处置情况
乌拉特前旗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使用的餐盘经抽样检验，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项目不符合 GB 14934-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消毒餐(饮)具》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六条第（二）项 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给予警告并责令改正。
（三）整改措施及复查情况
乌拉特前旗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已经向市场监管部门提交了整改报告，监管部门已经对其落实整改情况进行了复查验收。
[bookmark: _GoBack]乌拉特前旗第一中学
（一）抽检基本情况
样品名称：碗；生产日期：2025-08-25；抽样基数5个；检验不合格项目：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检验机构：巴彦淖尔市产品质量计量检测中心。
（二）不合格食品处置情况
乌拉特前旗第一中学使用的碗经抽样检验，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项目不符合 GB 14934-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消毒餐(饮)具》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六条第（二）项 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给予警告并责令改正。
（三）整改措施及复查情况
乌拉特前旗第一中学已经向市场监管部门提交了整改报告，监管部门已经对其落实整改情况进行了复查验收。
乌拉特前旗乌拉山联华生活超市
（一）抽检基本情况
样品名称：嘎鱼；生产日期：2025-07-17； 抽样基数1.86kg； 检验不合格项目：恩诺沙星；检验机构：内蒙古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二）不合格食品处置情况
乌拉特前旗乌拉山联华生活超市经营的嘎鱼经抽样检验，恩诺沙星项目不符合 GB 31650-2019《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 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当事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二）项规定，构成涉嫌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嘎鱼的违法行为。当事人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免予处罚，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不予立案。
（三）整改措施及复查情况
乌拉特前旗乌拉山联华生活超市已经向市场监管部门提交了整改报告，监管部门已经对其落实整改情况进行了复查验收。
乌拉特前旗乌拉山乐佰汇生活超市
（一）抽检基本情况
样品名称：油黄瓜；生产日期：2025-07-17； 抽样基数9罐； 检验不合格项目：苯甲酸及其钠盐；检验机构：内蒙古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二）不合格食品处置情况
乌拉特前旗乌拉山乐佰汇生活超市经营的油黄瓜经抽样检验，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项目不符合 GB 2760-202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 添加剂使用标准》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当事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二）项规定，构成涉嫌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油黄瓜的违法行为。当事人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免予处罚，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不予立案。
（三）整改措施及复查情况
乌拉特前旗乌拉山乐佰汇生活超市已经向市场监管部门提交了整改报告，监管部门已经对其落实整改情况进行了复查验收。













